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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调兵山市自然资源局“十四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是根据国家、省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

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关于促进智慧城

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调兵山市自然资源局

发展实际编制。

规划主要阐明“十四五”时期自然资源局的发展基础、指导思想、

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规划》是指导调兵山市“十四

五”时期自然资源局改革与发展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行动指南，

对于指导未来五年调兵山市耕地保护、集约节约用地、矿产资源、国

土规划、利用开发、确权监察、生态修复、国土绿化等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是调兵山市开启生态园林城市、新型智慧城市“两型城市”建

设的重要蓝图。

本规划编制期限为 2021-2025 年。规划范围包括调兵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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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

“十三五”期间，调兵山市自然资源系统紧紧围绕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以提高保障和保护能力为支撑，不断推进民生工程和

重大项目落地，全力做好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为调兵山市自然资源事业在“十四五”时期新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第一节 发展基础

“十三五”时期，我市在自然资源领域取得如下成绩：

耕地和基本农田得到有效保护。2017 年，全市实有耕地面积

13929 公顷，比现行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目标 12850 公顷多 1079 公

顷，耕地保有量情况完成较好。同时全市积极开展基本农田保护示范

区建设和以农用地整治为主的土地整治工作，确保了基本农田在数量

不减少的前提下，质量有提高。2017 年，全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7892 公顷。

协调用地需求，空间引导作用增强。调兵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因地制宜的进行了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划定了 4337

公顷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合理安排了各区域、各产业发展空间。规划

实施中，协调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用地需求，实现了土

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优化，推动了全市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有效发挥了对全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引导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重大项目建设得到保障。规划较好地满足了全

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各项用地需求。规划实施期间全市新增建设用

地得到了高效利用，同时，通过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以及城乡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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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减挂钩等措施，为社会经济发展在土地供给方面提供了有力支

持。全市城镇工矿用地增加 11.63 公顷，满足了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促进了全市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

有效保护并发展林业资源。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林业建设

工作部署，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中心、兴林富民为宗旨、科教兴林为支

撑、依法治林为保障的指导思想，森林生态功能日益完备，林业产业

发展步伐加快，资源保护工作力度加大，圆满完成了“十三五”时期

各项任务目标，取得了显著成就。全市有林地面积达到 4.85 万亩。

森林总蓄积量达到 17.9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 12.8%。

综合开发矿产资源，突出绿色发展。矿产资源基本现状。优势矿

种主要有煤，煤矸石，煤层气，硅灰石，大理岩，饰面装饰材料长岩

板岩等。调兵山市已探明可采煤储量九亿吨，可开采煤层气储量 96

亿立方米，硅灰石已探明可采储量 144 万吨。新勘察硅灰石储量 1000

万吨左右。资源基本特点为能源，矿产资源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较为丰

富，金属矿产相对贫乏。矿产资源种类少，优势矿种集中配套。

第二节 存在不足

土地综合整治压力较大。规划实施期间，对生产建设中因挖损、

塌陷、压占、污染等损毁土地未能及时恢复利用，对低效、废弃建设

用地复垦不及时，加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拆旧区整理复垦进度与

建新区使用不同步，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任务阶段目标没完成。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待提高。规划实施期间，调兵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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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城乡建设用地、保障必要基础设施用地、加强建设用地空间

管制、大力推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从人均用地指标来看，规划实施

至 2017 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124 平方米，与 2020 年的

119 平方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

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量逐渐减少，而且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普遍存在

规模小、分布零散等问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强度有待提升。

林业资源少、林业产业发展缓慢。林业建设投入相对不足，影响

了林农及社会造林营林的积极性；森林资源管理与保护还存在失之于

宽、失之于软的问题，非法侵占林地问题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森林防

火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林业生态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生态文化活动

开展不经常。

粗放发展经济效益低、非煤资源勘查不够。中、小矿山开采方式

粗放，经济效益低。大部分私营企业开采的矿山基本以人工开采为主，

采矿装备与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资源综合回收率低，部分优质矿

石未能优质利用，伴生有益元素未综合利用，浪费的资源多。地质勘

查工作极不平衡，难以满足开发所需。除煤矿及煤层气勘查程度较高

以外，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开采的矿山，具有远景或具开采价值的等一

些矿产，普遍勘查不足，难以满足有效开发利用之需要。

第三节 发展环境

“十四五”时期，调兵山市自然资源局在要进一步提高土地综合

整治对稳定耕地面积、控制建设用地规模重要性的认识，切实采取措

施，加强生产建设损毁土地、增减挂钩拆旧区和低效、废弃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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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理复垦，强化源头控制，把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同步规划，同步

实施。

大力发展绿色矿山，促进矿山企业技术升级和增加附加值。绿色

矿山建设是从地质矿产勘查、矿山设计与建设，采、选、冶和深加工，

到闭坑后地表复垦等生态环境修复、重建的全过程，按照“五化”要

求，制定引领标准、打造绿色矿山，政策支持、加快进程，构建绿色

矿业发展长效机制，强化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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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思路

第一节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自然资源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兴市”

发展战略，充分利用调兵山作为铁岭市域副中心城区及沈铁工业走廊

上的节点城市的区位优势，牢牢把握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及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的重大机遇，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保护资源、

保障发展、保育生态为红线，统筹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土地利用，保护

和合理利用农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管理

和用途管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使“十四五”规划更好体现时代特征、更好贯彻国家发展战略

要求。要坚持开门编制规划，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提高规划编制

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

第二节 基本原则

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局部调整现行规划，落实上级规划下达的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优化基本农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布局，

切实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应保尽保、量质并重。除纳入生态退耕和根据相关规划需要占用

的以外，均予以保护；优质耕地除实施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重点

建设项目难以避让的以外，均划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确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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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规划下达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节约集约、优化结构。按照节约用地的要求，遏制建设用地过度

外延扩张，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适当增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保

障新型城镇化用地需求；统筹增量与存量建设用地，合理调整优化建

设用地结构和布局，提升人居环境水平，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局部

与全局的关系，突出耕地和基本农田调整、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优化、

土地生态空间保护与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保障生态空间、

提升生态质量、改善生态功能；构建并不断完善促进耕地保护、节约

用地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用地政策机制，统筹配置区域发展、产业发展、

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用地。

加强协调、充分衔接。坚持科学论证、标准统一、民主决策，以

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规划，强化与国民经济“十三五”

规划、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专项规划的协调衔接，做

好对下级规划的控制，不断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

度。

第三节 发展目标

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合理调整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确保布局总体稳定、质量有提高。

严格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适当调整建设用地规模，保障“十三

五”稳增长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

科学保障生态用地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安排退耕还林，进一步

突出对生态空间的保护和管理。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将城市周边、道路沿线的优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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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划入基本农田；优化区域、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科学安排生产

生活生态用地空间，引导人口和产业合理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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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任务

第一节 林业发展改革建设不断推进

加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

生态放在优先位置，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维护

生物多样性，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实施造林绿化工程。规划造林面积

0.4 万亩，规划封山育林 0.3 万亩。实施义务植树和村屯绿化工程。

义务植树 200 万株。全市村屯全部实现绿化达标。

依法治林，全面提升森林资源管理水平。加强森林采伐管理。严

格执行经国家林业局核定的采伐限额，“十四五”时期我市各年度森

林采伐限额为 3000 立方米。加强林地管理。“十四五”期末建设项

目占用征收林地面积控制在 20 公顷以内，其中非重点建设项目占用

林地面积不超过 5公顷。加强林权管理。到“十四五”期末，全面完

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工作。

森林资源保护整合优化。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建设县市级森林

防火物资储备库，面积 300 平方米，储备一定数量的防火扑火物资；

完善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森林防火无线通信系统，形成

覆盖全市林区的无线通信网络；落实公益林与天然林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政策。全市纳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公益林、天然林总面积

2.1 万亩，其中，国家公益林 0.2 万亩，省级公益林 1.9 万亩，重点

在西部山区镇（街）；加强林业有害生物治理。实施重点林业有害生

物综合治理项目和灾害防控能力建设项目。到“十四五”期末，重点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覆盖率达到 100%；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检疫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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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重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率达到 100%，非药物防治等无公害防

治率达到 85%以上，生物防治率达到 30%以上。通过建设监测预警、

检疫御灾、防治减灾和服务保障四大体系，有效提高重大林业有害生

物灾害的应急防控能力；加强和规范行政执法工作。一是加强森林公

安执法。加强森林公安业务装备建设，增配指挥通信装备、侦察装备、

现场勘查装备、单警装备等执法勤务装备；推进森林公安基层派出所

标准化建设，改善基层森林公安派出所标准化软硬件条件。二是加强

青山保护执法管理。贯彻《辽宁省全是保护条例》，强化执法队伍建

设，加强对破坏山体、依附山体植被的行为和恢复治理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依法检查违法行为。三是健全林木种苗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体

系。四是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执法体系。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执法队伍建

设。五是加强林业有害生物检疫执法。强化执法队伍和执法装备建设，

提高快速反应、现场快速检测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有效打击违法经营、

使用和运输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行为，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的人为传播

和蔓延。

第二节 矿产资源

1、矿产资源规划

(1)铁煤产能

指 标 名

称

“十四五”规划（万吨） 小计

（万吨）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晓明矿 60 60 60 60 0 240

大隆矿 210 210 210 210 21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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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南矿 210 200 200 200 200 1010

小青矿 245 240 240 240 240 1205

大兴矿 240 240 240 240 240 1200

(2) 调兵山市中霖石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扩界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作出了一系列的有利于经济

发展的决策，特别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出台，给该地区的经

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了能够在新一轮的经济建设热

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在努力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房地产开发力

度，现已形成了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投资热潮。各类市

政工程纷纷开工；铁路及各种等级公路项目争先上马；特别是建筑市

场供应紧张，这无疑为该地区建材资源开发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因此

本项目的市场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产品的市场销售前景看好。

根据市场调查，和往年开采销售情况综合确定该矿产品不含税销

售价建筑用花岗岩碎石为 25 元/m3 随着国家再次振兴东北经济发展

战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辽宁、吉林等地方基础建设和房屋建筑市

场回升，预计价格会稳中有升。

矿区进行扩界，原矿界面积 0.1552km2 拟扩界为 0.219471km2,生产

能力由原来的 7.5 万 m3/年拟调整为 70 万 m3/年。拟设采矿权范围

内资源储量为 887.30 万 m3,其中东区资源储量为 351.55 万 m3；西区

资源储量为 535.75 万 m3。

（3）矿产资源勘查重大工程

继续落实“十三五”期间未完成的省级勘查重点项目，铁法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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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老矿区深部和外围详查工作，增大优势资源备采储量。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起止时间

面积

（km2）

主要工作内

容

预算资金

（万元）

预期

主要成果1 辽宁省铁法

外围煤炭详

2021-202

2

147.94 钻探、测井 500 预期提交大型

煤炭矿产地 12、矿权规划

新设立一处非金属矿（硅灰石）采矿权，使调兵山市拥有采矿权

由原有的 14 家变为 15 家家，其中 7 家为煤炭矿山企业，1家煤层气

矿山企业，其他 7处为非金属矿山。

3、矿山综合治理与土地复垦规划

依据省政府土地复垦规划指标，2021 年完成土地复垦面积 412

亩。

4、绿色矿山建设规划

“十四五”期间，预计调兵山市大中小型各类矿山达到绿色矿山

指标完成率达到60%，其他未达到标准的矿山继续加快绿色矿山建设。

5、调兵山硅灰石勘查开发基地建设

拓展硅灰石在建筑、陶瓷、涂料、橡胶等领域综合应用，创建铁

岭出口外贸型龙头企业。通过引导地质矿产勘查基金和社会资金的投

向，促进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集中各方资金和力量推进矿产资源整

体勘查，力争在硅灰石矿种的资源储量上有较大突破，形成具有一定

规模的（大中型）勘查或开发基地。重点勘查区可作为地质勘查基金

和商业性勘查投入的重点区域。

“十四五”是非金属矿行业难得的发展机遇期，除要以煤、煤层

气开发外，还要要以硅灰石优势矿种为重点，打造调兵山硅灰石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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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基地，拓展新应用领域，发展用于橡塑、造纸、冶金等领域的高

长径比硅灰石粉、改性硅灰石粉、高性能冶金保护渣材料等，在新能

源、节能、环保、农业、新材料等领域加强生产与应用的协同创新，

这无疑将为硅灰石行业及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调兵山市硅灰石井巷矿（已设矿权）

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末矿山保有矿石量为 57.11 万吨；保有硅灰石精

矿量为 28.61 万吨。矿山地下开采的总设计利用矿石量为 48.976 万

t，硅灰石精矿量 24.543 万 t，占硅灰石精矿总量（28.61 万 t）的

85.8%。该矿山年生产硅灰石精矿量为 1.0 万 t/a，均为地下开采，

2019 年 12 月起，矿山服务年限 19.32 年。

矿山地下开采生产能力提升至1万t/a时，年销售额为280万元，

矿山年盈利 157.96 万元，所得税 39.49 万元，年税后利润为 118.47

万元。

（2）调兵山市富祥硅灰石矿（已设矿权）

调兵山市富祥硅灰石矿从 2007 年至今一直未开采，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末保有的矿石量(122b+333)为 8.33 万 t，精矿量 4.30 万 t。其

中 122b 级矿石储量为 3.12 万吨，硅灰石精矿储量为 1.60 万吨，占

总资源量的 37.5%；其中 333 级矿石量为 5.21 万吨，硅灰石精矿量

为 2.70 万吨，占总资源量的 62.2%。生产规模：0.5 万吨/年。

（3）晓南镇前峪硅灰石勘查区（拟设矿权）

晓南镇前峪硅灰石勘查区硅灰石资源储量 874.51 万吨，设计采出矿

石量 864.57 万吨，矿山设计规模为年采矿石量 60 万吨，（为大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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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年限为 14.41 年。项目总投资预计 11721.03 万元，其中。预计

总销售收入（不含税）172914 万元（200 元/吨），发生增值税 14696.25

万元，销售税金附加 1469.76 万元，城建税 734.88 万元，教育费附

加 734.88 万元。

调兵山市 2 家硅灰石采矿权和 1 家拟设采矿权，硅灰石资源储量

合计约为 912.876 万吨。

第三节 国土空间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的行动纲领，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

复的重要依据。规划按照国家、省、市、县、乡、村逐级落实。本次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 2019 年为基础，以 2035 年为规划期。十四五期

间，按照上级国土空间规划我市要落实县乡村三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工作。

在调兵山市国土空间规划中按照上级国土空间规划指标和调兵

山市的实际相结合，以国家三调数据为基础，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在

城镇开发边界内落实城市具体功能。

衔接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的成果。完成上级下达的

12850 公顷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完成 7892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

优化开发区发展布局。合理布局内部产业聚集区，明确园区边界、

留足发展空间。加快经济开发区扩容升级步伐。以 6.08 平方公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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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建成区为基础，规划新增工业用地 4.6595 平方公里，总计达到

10.7395 平方公里。北工业园区东侧规划新增 2.3234 平方公里，作

为新能源新材料项目发展载体。南开发区规划新增 2.3361 平方公里，

其中再生资源产业园内四个地块 0.9156 平方公里，尚威医疗项目二

期及周边 1.4205 平方公里。

盘活园区闲置资产。推进盘活存量企业专项工作，综合利用铁能

公司闲置资源，面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项

目开展二次招商，加大对盘活项目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实现腾笼

换鸟，提档升级。通过出租出售、合资合作等方式盘活停产企业和停

建项目，重点推介冠通煤机、惠都建工、益德包装、明辉彩板等基础

设施较为完善的闲置厂区盘活，力争到 2025 年，经济开发区土地、

厂房、设备等资源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闲置率降低到 5%以下。

十四五规划按照省委、省政府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三年清零

要求，结合我市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实际情况，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我局制订了《调兵山市批而未供及闲置土地消化处置专项行

动三年实施方案》并报市政府批准。按照方案，我局计划在十四五期

间将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作为工作重点，针对具体地块采取不同

解决措施，完成十四五期间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三年清零工作目

标。

（一）专栏 6 “十四五”期间开发区基础设施及主要道路建设工程

开发区基础设施配套及提升工程。一是调兵山再生资源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二是北工业园区续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三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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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供暖配套工程；四是调兵山市再生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

程；五是调兵山市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六是医疗用品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七是南开发区变电站建设工程。

开发区道路工程。北工业园区：①规划新梨路道路工程（规划创

业路东段至王河南接口）；②规划创业路东段道路工程（小王子食品

至规划新梨路）；③煤矸石电厂东侧道路工程（煤矸石电厂东门至工

人大街）。南工业园区：①兴业路道路工程（东起新梨公路，西至盛

达包装公司东院墙）；②弘业路道路工程，东段中旭石化科技公司东

院墙至规划新梨公路，西段中央大街至调兵山大街；③伟业路道路工

程（东城大街至规划新梨公路）；④南四路道路工程（东城大街至规

划新梨公路）；⑤南五路道路工程（东起新梨公路，西至东城大街）；

⑥辽河街北段道路工程；⑦东城大街（弘业路至伟业路）；⑧清河街

道路工程（南四路至伟业路）；⑨南四路至弘业路道路连接工程。医

疗器械产业园区：①凤凰路道路工程（东起工人大街南沿线，西至调

兵山大街）；②闾山路道路工程（东起工人大街南沿线，西至浑河街）；

③浑河街道路工程（北起凤凰路，南至新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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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十四五”规划

实施中的统领作用，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持党建工作

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实现“两不误、两促进”。

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高领导能力和专业化

水平，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完善新

发展理念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的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

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努力为调兵山市自然资源局“十四五”规划的

顺利实施，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第二节 加强统筹协调

健全本规划与《调兵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纲

要》的衔接机制，推动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尽快落地实施，

尽早见效。加强对涉及自然资源系统的产业政策、行业管理政策、民

生政策的研究和项目储备，相机施策、精准发力。完善与相关部门的

协作机制，及时沟通信息，加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协调配合，推动各

方面的政策措施和改革举措形成合力、落到实处。协力完成本规划确

立的各项目标和任务。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由领导带队，中层参与、

专业机构将重要指标、主要任务、改革要求逐项分解，明确责任主体、

实施进度要求，确保如期完成。

第三节 加快督办落实

建立健全规划实施工作责任制，将本规划确定的重点目标任务分

解落实，明确责任主体、实施进度要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节约集

约用地责任考核体系,把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纳入调兵山

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和千部政绩考核指标。将实有耕地面积、耕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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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节约集约用地等指

标作为规划实施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调兵山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对

本行政辖区内的耕地保护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负总责,政府

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严格落实土地规划管理共同责任。

第四节 强化资金筹措

继续通过现有渠道落实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发挥撬动功能，积极

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及时跟踪国家的转移

支付资金和国债资金的投放重点，提前做好前期论证和审批工作，提

高储备项目的适应性和可行性。理顺城乡建设领域产品和服务价格形

成、调整和补偿机制，通过特许经营、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有合

理回报或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可经营性项目。积极向政策性金融机构

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交项目，提高信贷、地方政府债券等融资模式

对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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